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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地址：88000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承辦人：林奕良
電話：06-9274400 分機554
傳真：06-9268391
電子信箱：fa58310@mail.penghu.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府社勞字第11500284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028471_附件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令.pdf、0028471_附件2-改善安

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odt)

主旨：「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補助作業要點」部分

規定，業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中華民國115年5月6

日以勞職衛2字第1151300258號令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

效，茲檢送該要點規定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函115年5月6日勞職衛2字第

1151300258B號函辦理。

二、有關補助申請事宜請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委託之財團

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電話：0800-300-636）辦理。

正本：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政府教育處、澎湖縣政府工務處、澎湖縣政府旅遊
處、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澎湖縣政府消防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
處、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湖西鄉公所、澎湖縣白沙鄉公所、澎湖縣西嶼鄉
公所、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澎湖縣七美鄉公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營運
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澎湖營業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區管理處澎湖營運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發電廠、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澎湖區營業處、交通部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澎湖工務段、澎湖縣農
會、澎湖區漁會、澎湖縣砂石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澎
湖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遊覽車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魚類商業同業
公會、澎湖縣液化氣體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旅遊服
務業職業工會、澎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營造發展協會、澎湖縣混凝土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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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送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澎湖縣汽車保養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機車修理業職業工會、澎湖縣廢棄物
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園藝花卉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清潔服務商業同
業公會、澎湖縣家禽肉類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總工會、澎湖縣工業會、澎湖縣
各業工人聯合會

副本：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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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補助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補助之危害類型及其項目如下：

（一）危害類型：申請補助者設置之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不符合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有發生感電、墜落、物體飛落、

切割夾捲、衝撞、火災爆炸、與有害物接觸或戶外高溫作業等

危害。

（二）補助項目如附表一。

四、本要點補助標準如下，並參照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與市場行情，訂

定各項目補助上限：

（一）每種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下稱補助項目)採部分補助方式，且

金額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十萬元，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同一種設施補助項目購置金額在六萬元以下者，最多補助百

分之八十；超過六萬元之部分，最多補助百分之五十。

2.呼吸防護具、背負式安全帶、安全(絕緣)帽、(絕緣)防護衣、

防護(絕緣)手套、防切割、穿刺手套、安全(絕緣)鞋、反光

背心、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具及鋼筋護套，最多補助申請金

額百分之八十，且同一種防護具不超過三萬元。

（二）前款設施補助項目之補助金額，同一申請補助者補助總金額每

年合計不超過二十萬元，其中個人防護具合計不超過五萬元。

（三）戶外高溫作業防護具，中小企業十人以下及自營作業者，最多

補助申請金額百分之八十，且不超過三萬元；中小企業十一人

至五十人，最多補助申請金額百分之五十，且不超過五萬元。

七、申請補助者申請補助時，應於完成輔導改善後，檢附下列文件，向

職安署委託之非營利機構（以下簡稱專業機構）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如附表二，請單面列印）。

（二）申請補助之經費總額支用單據(如為發票應檢附收執聯)影本。

（三）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四）經費報告表（如附表三，請單面列印）。

（五）中小企業登記證、合法設立登記或自營作業者稅籍登記之證

明文件影本。

（六）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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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

（八）工作環境輔導改善確認表影本或安全衛生家族臨廠專業輔導

報告影本。

（九）所有申請補助項目之改善前後照片（如附表四）。

（十）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如附表五）。

（十一）其他如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正字標記、產品認

證等證明書影本或器具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等證明。

前項第二款檢附之支用單據開立之期間，應為職安署公告受理補

助申請案之前一年度十一月一日至當年度十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始得受理。

八、本要點補助之審查及請撥作業如下：

（一）專業機構受理申請後，應按收件之先後，依序編號登記，審

核其資格條件與補助項目等，逐案完成初審。

（二）申請補助者應配合專業機構實施初審或現場勘查。

（三）經專業機構或職安署審查後查不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者，專

業機構得通知其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該次申請不予審

查。

（四）專業機構應每月定期將申請文件送職安署辦理審查、核銷及

撥款事宜。請撥經費所檢附之經費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

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五）專業機構應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將年度經費報告及不符

合申請資格者，敘明理由列冊送職安署備查。

（六）戶外高溫作業防護具補助申請案以書面審查為原則，由職安

署就資格條件與補助項目等實施審查，及依第四點第三款額

度核定補助經費，並製作「戶外高氣溫防護具補助審查意見

表」(附表六)。

（七）為辦理補助申請之核定、經費核銷與撥款事宜，職安署得設

置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事宜。

1. 審查小組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由職安署指派；並

聘請相關專業技術之學者或專家三人至五人擔任委員。

2. 審查小組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八）職安署就符合補助資格之申請單位，以「符合勞動部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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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署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補助清冊」(附表

七)，併金融機構匯款證明辦理經費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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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一修正規定
附表一

危害類型補助項目

危害類型 補助項目 備註

感電危害

‧漏電保護裝置

‧焊接柄

‧電焊機電線、電焊用護目鏡或面罩

‧電氣箱（含中隔板）或防止感電之絕緣

被覆／無熔絲開關

‧共鎖盒（安全鎖具）

‧電工用絕緣帽、絕緣手套、絕緣防護衣

及絕緣鞋

‧接地設施

墜落及飛

落危害

‧安全網／格柵

‧圍欄／覆蓋／欄杆／護籠／扶手／腳趾

板

‧背負式安全帶、安全帽

‧捲揚式防墜器

‧安全母索及其錨錠

以無法設置圍欄處為

主。

‧升降機之連鎖裝置或安全拉門

‧起重機吊鉤之或吊具(含防脫落裝置)

‧移動梯／固定梯／合梯／工作臺

工作臺定義以移動梯及

合梯作業安全檢查重點

及注意事項內容為主。

‧安全鞋

切割夾捲

危害

‧護罩、護圍、具連鎖性能之安全門
如轉動齒輪、傳動帶、

裁切機等。

‧機械設備緊急制動裝置

‧反撥預防裝置、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防切割、穿刺手套

‧鋼筋護套

衝撞危害

‧堆高機、車輛系營建機械倒車警報裝置

／倒車雷達／倒車影像／方向指示器

／前後照明燈／安全帶／後扶架

‧反光背心

‧交通標誌、柵欄、反光器

交通標誌定義以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第 3 條規定內容為

主。

火災爆炸

危害
‧滅焰器

滅焰器以有進出液化石

油氣等可燃性氣體危害

場所之車輛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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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類型 補助項目 備註

‧接地設施

須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

置規則，並提供改善前

後電阻值證明。

‧去除靜電裝置
應提供改善前後靜電值

等相關資料佐證。

‧可燃性氣體洩漏警報裝置

‧鋼瓶固定裝置

‧防止逆流或回火之安全裝置

與有害物

接觸等危

害

‧通風設備（含送風機&蛇籠）

‧局部排氣裝置

以補助高風險事業單位

為原則，並應提供改善

前後濃度值等相關資料

佐證。

‧密閉設備

‧局限空間作業緊急吊升設備

‧偵測器(氧氣、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

化氫、可燃性氣體等單用或多用氣體

濃度偵測器)

氣體偵測器須通過驗

證。

‧緊急沖淋設備
刺激物、腐蝕物、毒性

物質汙染之工作場所

‧呼吸防護具／個人防護具

‧自動警報裝置

‧生命偵測器

‧集塵裝置

須提供改善前後空氣中

粉塵濃度值等相關資料

佐證。

‧防酸鹼護具

‧防液堤

戶外高溫

作業危害

‧遮陽裝置或設施

‧降低作業場所溫度之設備或器具(水霧降

溫設備、噴霧風扇、水冷扇等)

須提供改善前後降溫值

等相關資料佐證。

‧熱危害科技防災設備（熱危害偵測警示

裝置等）

‧熱防護具(冰背心、具水冷循環式之背

心、風扇衣等)

如有附屬行動電源者，

應貼有「商品檢驗標

識」。

備註：

1.改善後應確認設施或器具無其他延伸危害風險。

2.戶外高溫作業補助對象為經常性於戶外從事作業者，如營造業、道路修護、電線

桿維修或從事農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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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表二修正規定

附表二

補助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經費申請表

所屬年度： 年度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序號：                  ※□資料齊全

□資料不齊(通知補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分)

申

請

者

基

本

資

料

名稱：

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

行業別：

經常僱用員工數： 人 (請依所提送勞保投保人數填寫，自營工作者毋

需填寫)

申

請

項

目

及

金

額

申請補助之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等（簡稱補助項目）：

1.申請類別：□加裝安全裝置    □器具    □防護具（□熱防護 □其他）

2.種類型式

名稱： 台數或件數：

製造者： 製造年月： 製造號碼：

3. 補助項目購置時間： 年 月 日

4. 補助項目購置金額： 元。

5.申請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元，自行負擔金額： 元。

審

核

情

形

※審核結果：

※1.（）符合條件   ※2.（）不符條件 理由：

※申請補助金額：合計新臺幣 萬 千 百 十 元整

※審核單位及人員： （簽章）

※核定補助金額：合計新臺幣 萬 千 百 十 元整

切

結

書

切結書：茲聲明以上記載及所附文件均完全屬實，有虛假或有重複申領補助

款情事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退還所有補助款項，絕無異議。

申請補助者名稱：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紙張格式：A4 ，※欄內申請補助者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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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

(申請補助者）申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年度補助項目經費報告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項目
申請補

助金額

支出費用

說明職安署補助

金額
自籌款 合計

總計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者: (蓋印)

負責人: (蓋印)

================================================================

承辦單位：

承辦人： 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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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附表四修正規定
附表四

年度補助項目-改善前後

照片示意表

補助項目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防護具不需附照片)

補助項目說明：

改善前 改善後

(防護具不需附照片)

備註: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依本格式，自行增加。



9

第七點附表五修正規定

附表五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年度補助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申請文件自主查核表

應附之

文件
應確認之內容 自我查核

附表二 1. 單面列印

2. 申請補助者基本資料是否已填列完整

3. 申請補助者大小印是否已用印

附表三 1. 單面列印

2. 申請補助者資料是否已填完整並用印

3. 申請補助者與負責人是否已用印

附表四 1. 所有補助項目是否皆已提供改善前後照片(每個補助設施

均需附改善前後照片，防護具不需附改善前照片)

其他證

明資料

或文件

1. 檢附撥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2. 中小企業登記證、合法設立登記或自營作業者稅籍登記

之證明文件影本。

3.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影本(401表)

4. 勞保投保人數證明影本(自營作業者為投保勞工保險、職

業災害保險證明影本)

5. 工作環境輔導改善確認表影本或安全衛生家族臨廠專業

輔導報告影本

6. 支用單據影本

7. 所有申請補助項目改善前後照片(防護具不需附改善前照

片)

8. 其他如型式檢定合格、商品檢驗合格、正字標記、產品

認證等證明書影本或器具正字標記或產品認證照片等證

明(購買個人防護具(如風扇衣、水冷衣)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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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表六修正規定

附表六

戶外高氣溫防護具補助審查意見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年度 事業單位名稱 申請金額 核定金額 職安署審查意見 備註

補助金額總計： 元

承辦人員： 承辦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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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表七修正規定

附表七

符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改善安全衛生設施與器具及防護具補助清冊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受補助事業單位 支出總金額 自籌金額 補助金額 金融機構

代號

金融機構名稱 匯款帳號 受款帳

戶名稱

備註

承辦人： 單位主管：


